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腓立比書讀經 

第六篇  使徒對信徒的關切及同魂與不顧我們的魂 

讀經：腓二 19～30 

前言： 

    在腓立比二章十九節至三十節，我們看見保羅對信徒的關切。保羅說到自己是奠祭，

澆奠在信徒信心的供奉上之後，立刻說到要打發提摩太和以巴弗提兩位親密的同工，到腓

立比聖徒那裡。保羅轉到這一件事似乎與經歷基督無關。然而，我們若進入腓立比書這一

段話的深處，就會看見這段話確實與經歷基督有關。 

壹、 經歷基督與關心聖徒 

一、 在二章 20和 21節，『因我沒有人與我同魂，真正關心你們的事，因為眾人都尋求自

己的事，並不尋求基督耶穌的事。』這兩節經文裡有一個強烈的暗示，就是連保羅

對信徒的關切，也是關心基督的事，關心對基督真正的經歷。 

二、 除了提摩太以外，保羅沒有人與他同魂。保羅的魂關心基督的事。基督的事乃是眾

教會同眾聖徒。這給我們看見一個很重要的點：我們若尋求基督，追求屬靈，應包

含對教會和聖徒的關切。 

三、 在這裡我們看見一個很重要的點：我們若尋求基督，卻沒有產生對教會的關切，那

麼我們的尋求多少有點不正常，有點偏差。今天，許多基督徒追求屬靈，但是，他們

對教會同聖徒漠不關心。這種屬靈的追求並不正常。我們必須就著對教會同聖徒的

關切，來核對我們對基督的追求。許多人羨慕『屬靈』、『聖潔』或『得勝』。凡追求

屬靈，卻不關心教會的人，他們的追求乃是入了歧途。正常的尋求基督，包含對教

會和聖徒的關切。經歷基督，享受基督實際上就是關心教會、顧到教會，這必須是

一件事。真正的經歷基督而顧到教會，因經歷基督所生出對教會的關切，會幫助我

們對基督的享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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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許多人不領悟，經歷基督、享受基督實際上就是關心教會、顧到教會；關心教會、顧

到教會也就是經歷基督、享受基督。我們天然的傾向是將這兩件事分開。我們可能

以為，我們一直享受基督，就沒有時間顧到教會。或者反過來說，我們可能以為，我

們忙著顧到教會，就沒有時間享受基督。我們若真經歷基督、享受基督，這應當產

生一個結果，就是關心教會和眾聖徒。主的話說出一個原則：我們尋求基督、經歷

基督，若沒有產生對教會和聖徒的關心，那麼我們的尋求和經歷就是反常的。對基

督的經歷必須是為著祂的身體。 

五、 在二十二節保羅這樣說到提摩太：『但你們知道提摩太蒙稱許的明證，他為著福音與

我一同事奉，像兒子待父親一樣。』『蒙稱許的明證』原文意蒙稱許的價值、經過試

驗的證明。我們已經看見，在二十節，保羅說提摩太是個與他同魂的人。提摩太與

使徒保羅同魂，這就是他經歷基督的祕訣。 

貳、 需要在魂裡是一 

一、 腓立比書非常著重信徒的魂。我們必須同魂與人位化的福音信仰一齊努力（一 27）；

我們必須魂裡聯結，思念同一件事（二 2）；並且我們必須同魂，真正關心基督耶穌

的事（20～21）。在福音的工作上，在信徒的交通上，以及在主的權益上，我們的魂

總是個難處。因此，我們的魂，特別是魂的主要部分─心思，必須被變化（羅十二 2），

使我們在基督的身體生活裡是一魂的，在魂裡聯結，並且同魂。 

二、 腓立比書的關鍵點乃是經歷基督，而經歷基督的祕訣就是在魂裡是一，或在魂裡聯

結。如果我們僅僅在靈裡是一，卻沒有在魂裡聯結，我們就無法在經歷基督上往前。

在魂裡，與在魂裡是一或魂裡聯結，二者之間大不相同。經歷基督的祕訣乃是在魂

裡是一，而不是在魂裡。有異議的人完全是在魂裡，他們不可能在魂裡是一。凡運

用心思、情感和意志的人，在魂裡都不是一。我們若要經歷基督，就必須與別人在

魂裡是一；也就是說，我們必須與別人同魂。當我們運用心思、情感和意志時，我們

可能非常單獨。但是，我們若操練靈，以致在魂裡是一，我們的心思就會清明，情感

就會有節制，意志也會受調整。這樣，我們就可能與別的聖徒在魂裡是一。 

三、 聖經裡只有這一處用『同魂』這個特別的辭。欽定英文譯本把這個希臘字繙作『同

心思』。心思是魂最主要的部分。根據上下文，同魂的意思主要是指同心思。腓立比

書著重信徒的心思。第二章一開始，保羅就吩咐我們要思念相同的事，甚至思念同

一件事。這清楚、有力的指明，同魂就是同心思。有些譯本在繙譯『同魂』這個希臘

字時，犯了嚴重的錯誤。英譯新美國標準譯本繙作『類似的靈』，這個錯誤太可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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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實上，這是把聖言更改了。這樣的繙譯忽略了靈與魂的緊要分野。同一譯本甚至

過分到把二章二節的『魂裡聯結』，繙作『靈裡聯合』。 

四、 我們曾經強調一個事實，就是我們要經歷基督，就必須認識我們人的靈，因為惟有

在靈裡，我們才能經歷基督。現在我們更要往前看見，我們要經歷基督，也必須在

魂裡是一。在靈裡經歷基督，主要是單獨、個人的經歷。但是，我們個人對基督的經

歷，必須產生對教會的關切。我們經歷基督的結果，若產生對教會與聖徒的關切，

我們就不可能單獨。相反的，我們會領悟團體的需要。我們要顧到教會，就必須與

別人是一。否則，我們越關心教會，惹出的問題就越多。一位弟兄在靈裡享受了基

督，這經歷會叫他關心教會。另一位弟兄也在靈裡享受基督，但卻對教會產生不同

的關心。關心的不同，就會引起問題。要對教會有同樣的關心，惟一的路就是同魂，

在魂裡聯結。 

五、 當地方教會的帶領人不能同魂時，就會產生問題。他們可能個個都非常愛主，而且

個個聰明、坦白又率直；不僅如此，他們也都在靈裡經歷主。然而，各人對教會的關

切不盡相同。結果，他們一來到長老聚會中就起爭辯。他們不是為屬世的事爭辯，

乃是為教會的事務爭辯。雖然這個教會的長老們都愛主，也在靈裡經歷基督，他們

卻不能在魂裡是一。夫妻相處也是一樣，若不能在魂裡是一，也會發生問題。在愛

主、經歷主的事上，夫妻之間沒有難處。弟兄在靈裡經歷基督，妻子也在靈裡經歷

基督。但是，當他們討論事情時，丈夫有一種看法，妻子有另一種看法。換句話說，

丈夫和妻子各有不同的魂。最後，妻子可能承認丈夫是頭而聽從他，但是她裡面仍

然不同意他的看法。這不是真正的同魂。 

參、 同魂 

一、 保羅雖然有許多同工，但只有提摩太是他能夠說與他同魂。『同魂』這一個辭。給我

們看見一個祕訣：如何經歷基督以產生對教會真實的關切。因著保羅和提摩太是同

魂的，他們就能經歷基督到頂點。然而，我們若在靈裡經歷基督，而沒有與那些愛

主、尋求主的人在魂裡是一，我們對基督的經歷就有限。那些不與保羅同魂的同工，

雖然也能經歷基督，卻達不到保羅和提摩太經歷基督的程度。保羅說沒有人與他同

魂，真正關心腓立比聖徒的事。難道沒有別人也真正關心眾教會麼？有，但是他們

魂裡所關心的，與保羅所關心的不同。 

二、 我們要為基督成就一些事，就必須用我的魂。單單與主交通，只要用我們的靈就夠

了；但是我們若要為祂作點事，就必須運用魂和魂的功能。這就是為甚麼神創造了

魂和魂的功能，就是心思、情感和意志。但是當基督徒因著愛主耶穌而想要努力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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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作點事的時候，他們卻不能同魂，這是嚴重的問題。他們在魂裡非常的不同。在

魂裡種種的不同，乃是分裂的主因。 

三、 為了在身體裡經歷基督，我們的經歷必須是團體的。再者，我們要對基督有團體的

經歷，就必須與別人同魂。我們迫切需要學習與別人同魂，作長老的必須學習與其

他的長老同魂，地方教會的眾肢體必須學習彼此同魂。 

肆、 不顧我們的魂 

一、 在二章二十五節保羅題到以巴弗提，說他是『我的弟兄、同工、並一同當兵的』。保

羅也告訴腓立比信徒，以巴弗提是他們的使徒，就是受差遣負有使命的人，也是供

應他需用的供奉者。供奉者就是像祭司那樣供奉的人。所有新約的信徒都是神的祭

司（彼前二 9，啟一 6）。因此，我們對主的服事，無論在那一方面，都是祭司的供

奉（腓二 17，30）。 

二、 在二章三十節，保羅指出以巴弗提有一個顯著的特點。保羅在這裡告訴我們，以巴

弗提為基督的工作，『冒著性命的危險，幾乎至死，要補足你們在供奉我的事上所有

的短缺。』冒著性命的危險，原文意不顧生死，好像賭徒下賭注。三十節的『性命』，

原文是樸宿克（psuche），就是魂。因此，說以巴弗提冒著性命的危險，意思是他不

顧他的魂。以巴弗提乃是為著教會和聖徒，甘願犧牲他魂的人。主耶穌在約翰十章

十一節清楚啟示這樣的犧牲魂；祂說祂是好牧人，預備好要捨棄祂的魂生命，為要

叫我們得著祂神聖的生命。 

三、 在腓立比二章十九至三十節，我們看見關乎魂的兩個要點。第一，我們必須在魂裡

是一；第二，我們必須願意犧牲或不顧我們的魂。我們若要對教會同眾聖徒有真正

的關切，這兩點都是必須的。提摩太是個同魂的人，以巴弗提是個不顧魂的人。我

們也該在魂裡是一，並且願意不顧我們的魂。我們應該預備好犧牲我們的心思、意

志和情感，與我們親愛的同工們是一。這樣我們對基督的經歷才會達到高峰。 

四、 在身體中經歷基督 

1. 我們若無心為著基督身體的緣故，犧牲自己的心思、情感和意志，我們就不能犧牲

肉身的生命來殉道。以巴弗提所以不顧他肉身生命，是因他先不顧他的魂。 

2. 要緊的是我們必須看見，我們若因著不同魂而持有這種態度，就會叫我們經歷基督

受到限制。我們就無法完滿的經歷基督，我們對基督的經歷只能侷限於在靈裡與祂

交通所經歷的。我們會受攔阻，無法進一步在身體裡經歷基督。因為我們對某些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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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的感受、領會或決定不同，我們就不同魂。這些不同叫我們不能完滿的經歷基督，

不能在身體裡經歷祂。我們若不在身體裡經歷基督，我們就沒有完滿的經歷祂。惟

有在身體裡經歷基督，我們對基督的經歷，才達到完滿。 

3. 保羅寫信給腓立比人的時候，他有好些同工；然而，保羅卻說，除了提摩太以外，

沒有人與他同魂，真正關心腓立比信徒的事。保羅面對同工們的情形是相當為難的。

一面，他有許多同工。但是，當保羅想打發一位弟兄去了解腓立比聖徒的光景時，

他知道只有提摩太一位是與他同魂的。所以，提摩太是保羅惟一能打發到腓立比去

照料聖徒們之事的同工。凡是保羅不能打發，對基督的身體沒有這種關心的同工，

無法經歷基督到保羅那樣的程度。因著提摩太與保羅同魂，他就有地位在基督的身

體裡經歷基督到極點，正如保羅所經歷的基督一樣。 

4. 在二章三十節，保羅對腓立比人說，以巴弗提冒著性命的危險，要『補足你們在供

奉我的事上所有的短缺』。以巴弗提不顧他的魂，為要補足腓立比信徒向著保羅所

有的短缺。這指明我們若不能不顧我們的魂，就無法補足基督身體上可能有的任何

短缺。補足身體上的短缺，給我們絕佳的機會來經歷基督。我們必須經歷基督到一

個地步，能夠補足身體上的短缺。我們若要經歷基督到這種地步，就必須不顧我們

的魂生命，犧牲我們的情感及其渴望，犧牲我們的意志及其意願，並犧牲我們的心

思及其意見。每當我們為基督身體的緣故犧牲我們的魂，我們就有機會在身體中經

歷基督。這就是完滿的經歷基督。 

伍、 需要同魂並且不顧我們的魂 

一、 倘若我們與別人不能同魂，那麼即使我們留在教會生活裡，仍然不能完滿的享受基

督。雖然我們在靈裡沒有問題，我們卻可能堅持魂的不同。照你的觀感，你魂裡感覺

是對的。但是，因著你堅持自己不同的點，你對基督經歷就受到限制。因此，我們都

必須學習，在教會中同魂，這是很要緊的。不要讓你魂裡的不同，攔阻你在基督的身

體裡經歷祂。 

二、 但願我們都學習犧牲我們的魂，不顧我們的心思、情感和意志。那麼，我們就能在基

督的身體裡與別人同魂。我們的光景若是如此，我們將要在身體裡，對基督有何等

的經歷和享受！為要在身體裡完滿的經歷基督，我們必須同魂，並且不顧我們的魂。 


